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规章

X
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三门峡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

（2023 年 12 月 25 日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令第 11 号公布 自

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，保持市容市貌

的整洁美观，合理利用空间资源，促进经济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

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三门峡市中心城区和县（市）中心城

区规划范围内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及其相关管理活动。

公路、铁路的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管理，适用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本办法未作规定的，适用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，是指利用建（构）筑物、场

地、设施、交通工具外部等设置的以灯箱、霓虹灯、电子显示装

置、展示牌、实物造型或者其他形式向户外发布的广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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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所称招牌，是指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

在其办公、生产经营场所建（构）筑物外立面或者用地范围内设

置的，表明其名称、字号、标识等内容的牌匾等设施。

利用招牌推介商品及服务的，按照户外广告设置相关规定管

理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户外广告和

招牌设置工作的领导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和招

牌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，

负责户外广告内容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交通运输、公安、自然资源和规

划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，依法做好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的相

关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设置规划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管理、交通运

输、公安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制定户外

广告设置规划和安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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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依法批准的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。

确需修改的，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批准后，方可修改。

第六条 户外广告设置规划应当明确适宜设置、限制设置以

及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、位置等内容，并规划一定比例的公

益广告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设置户外广告：

（一）利用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的；

（二）影响市政公共设施、交通安全设施、交通标志、消防

设施、消防安全标志使用的；

（三）妨碍生产或者人民生活，损害市容市貌的；

（四）在国家机关、文物保护单位、风景名胜区等地建筑控

制地带，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设

置的；

（五）利用行道树、古树名木或者损毁绿地的；

（六）在危房或者其他可能危及安全的位置设置的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禁止设置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三章 设置管理

第八条 户外广告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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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户外广告设置规划、户外广告设施技术标准；

（二）道路交通安全规范；

（三）环保和节能要求；

（四）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。

第九条 招牌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设置位置、高度和宽度等技术规范和标准；

（二）内容限于本单位的名称、字号、商号、标识；

（三）与建（构）筑物和周围环境相协调；

（四）其他技术规范和标准。

多个单位共用一个场所或者一个建筑物内有多个单位的，招

牌设置应当由该场所、建筑物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统一规划，

规范制作。

第十条 广告应当真实、合法，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

内容，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

的要求。

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，不得欺骗、误导消

费者。

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一条 户外广告设施单面面积大于等于十平方米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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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一边长大于等于四米的广告属于大型户外广告。

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应当征得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市

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十二条 申请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设置申请表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申请人单位证照材料；

（四）户外广告设施有关设计文件；

（五）户外广告设施施工、运行安全承诺书；

（六）设置场地、场所、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等的权属证明

材料。其中，租赁场地、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设置的，还应当提

供产权人同意设置的证明材料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张挂、张贴

宣传品等，应当经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

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。

第十四条 单位或者个人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张挂、张贴

宣传品的，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设置申请表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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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单位证照材料；

（四）张挂、张贴宣传品有关设计文件；

（五）安全承诺书；

（六）涉及举办活动的，提供相关书面材料；

（七）所利用的场地、建筑物、设施的权属证明材料和产权

人同意设置的证明材料。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有效期不超过五年，其他

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有效期不超过三年，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

有效期不超过一年。

第十六条 城市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将户外广告设置规划，以

及设置户外广告和招牌的条件、程序、期限和需要提交的全部材

料目录等在其办公场所、门户网站公示，并提供查询服务。

第十七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人是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

维护、管理的安全责任人，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维护管理责任：

（一）建立户外广告和招牌的维护管养、隐患排查和应急处

置制度并组织落实，做好台账记录和管理；

（二）发现安全隐患的，采取加固或者拆除、设置安全警示

标志、启动应急预案、配备应急人员等安全防范措施；

（三）保持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，对脱落、破损、陈旧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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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应当及时维护或者拆除；

（四）户外广告和招牌在建设、维护、更新或者拆除期间，

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设置警示标识，采取安全保障措施；

（五）遇大风、暴雨（雪）等异常天气应当及时开展排查，

采取安全防范措施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其他安全维护管理责任。

第十八条 利用国有资源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，应当通过招

标、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进行，其招标拍卖收入作为政府非税

收入缴入同级财政专户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第十九条 户外广告设置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发布公益广

告。公益广告应当保持画面、内容完整，不得以公益广告内容变

相设计、制作、发布商业广告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法

律责任已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未按照户外广告设置

规划、户外广告设施技术标准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，责令限期改

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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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，未按照户外广告设置规划、户外广

告设施技术标准设置其他户外广告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

正的，处以三百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设置招牌的，责令限期

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三百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二十三条 户外广告的内容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

法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依法

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，由公安机

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规定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城市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

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